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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静安区道路停车管理人员服务项目 

采购需求（包件一） 
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、包 1名称：北片人员管理 26 年 

2、预算编号：0626-00008419 

       预算金额：7,548,880.00 元 

3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，为期壹年。 

4、付款方式：分 4 笔支付。 

第一笔：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25%； 

第二笔：预计次年2月底前支付，支付合同金额的33.3%； 

第三笔：预计次年 5 月底前支付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25%； 

第四笔：合同期满后，根据相关考核办法，支付合同剩余

款项。 

四笔款项之和不超过合同金额。 

5、服务内容：道路停车场是城市停车设施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通过本项目及后续项目的运营，为静安区道路停车区

域提供必要的停车服务补充和运行保障。本包件服务内容为

静安区道路停车区域（北片）提供人员管理服务，详细路段

见附件 1。 

二、投标人要求 

1、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 

2、本项目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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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投标人在本市有固定经营场所优先，或投标人承诺

若中标本市提供固定经营场所，以确保本项目的正常开展。 

3、符合采购法相关规定，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纪违规

等。 

4、投标人为上海市停车协会的会员单位优先。 

5、近三年获得质量信誉考核 AAA 级道路停车协管单位

优 先 ， 投 标 人 可 提 供 会 员 凭 证 ， 或 者 通 过

https://jtw.sh.gov.cn/xxgk/查询并提供考核文件。 

6、投标人相关经验优先。 

三、招标技术要求 

（一）管理要求 

1、G0、G1 道路停车场：道路停车协管员职责主要是指

挥车辆进出，引导车主停放在指定位置；按规定使用采购人

提供的电子收费设备进行收费，妥善保管和保持相关设备的

清洁，正确使用电子仪表收费设备，发现设备损坏或发生故

障，应当报采购人及时报修，对电子设备进行售后服务、保

修；车辆驶离拍照，结束订单，征收及收缴道路停车费用。 

2、G2 道路停车场：道路停车协管员职责主要是指挥车

辆进出，引导车主停放在指定位置；宣传智慧道路停车场；

指导车主通过“上海停车”APP 相关流程进行缴费；若产生

欠费订单，督促车主及时缴费；按照要求做好收费相关数据

信息的统计分析并及时上报。 

3、执行市、区相关部门增加和撤除道路停车场的决定，

按规定报送统计资料、数据以及管理部门交办的其它有关道



3 

 

路停车管理事项。 

（二）项目团队要求 

岗位配置要求表 

序号 岗位 
岗位
数 

工作时间 人员要求 岗位内容 

1 
项目
经理 

1  
本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负责员工队伍建设、持续提高人员素质和
指导各部门工作。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
工作要求，有计划的开展工作；定期主持
召开各种会议，协 调工作中的问题。负

责与委托方的日常业务联系。 

2 
项目
副经
理 

1  
本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协助项目经理负责本项目的日常运营管
理，依据项目管理 制度和考核标准，进
行日常巡查、巡检及协管员考核打分。同
事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

沟通、联系。 

3 行政 1 
周一到周五 

9：00-17：00 

专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负责后勤总务、组织劳资、高温作业补助、
办公设备、劳防 用品等后勤保障工作。
负责人员的岗位安排和调度，工作绩效考

核及等工作。 

4 财务 1 
周一到周五 

9：00-17：00 

专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负责管理人员、协管员工资及奖金的统
计、分发工作，负责 采买人员服装、高

温用品、防护用品等物资。 

5 人事 1 
周一到周五 

9：00-17：00 

专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负责道路停车场协管人员的招聘和管理
工作、档案归档整理 和人员月度工作考

核等。 

6 
督查
员 

1 
周一到周五 

9：00-17：00 

专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负责道路停车场巡检工作，监督和约束协
管员的日常行为规 范，纠正道路停车场
发生的不良现象；负责电子设备的维护、
故障报修工作，负责协管员技术培训。 

7 
后台
审核
人员 

12 
周一到周五 

9：00-17：00 

专科及以上，
有相关工作
经验优先 

负责智慧停车系统后台订单审核，欠款追
缴工作，订单异议申诉处理等工作。 

8 
协管
员 

74 

根据各路段
停放时间（详
见附件 1）自
行合理安排 

持道路停车
协管员上岗
证 

负责道路停车场的管理和收费工作，维持
秩序并保证服务质量。 

 

备注 

1、投标人应合理配置团队服务人数（其中协管员岗，按照道路停车场

个数与协管人员人数配置比例：G0 和 G1 路段为 1:2；G2 路段为 3:2。

另安排 2名协管员机动岗，用于应对智慧停车上线初期可能出现的突发

情况），确保达到岗位配置要求，确保对规定的道路停车场进行全覆盖

管理。服务人员来源要合法合规，人员管理机制要合理，服务人员要相

对稳定。 

2、投标人应当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合理确定服务人员工资标准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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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岗位 
岗位
数 

工作时间 人员要求 岗位内容 

作时间等。所有团队服务人员劳动时间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用工法

规和政策要求的规定。 

3、投标人应当承诺自行为团队服务人员办理足够份额的保险（如雇主

责任险、公众责任险等），有关保险均应当在报价因素中体现。 

4、投标单位应对在岗服务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，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包

括但不限于专业技能及安全教育等培训，所有道路停车协管人员都需持

证上岗，并按期参加单位组织的培训，以及每两年一次按时参加上海市

停车协会组织的复训，确保持有有效的上海市停车协会道路停车服务上

岗证。 

（三）制度管理 

投标人应制定和执行票据、财务、人事考勤、培训、投

诉处理、现场巡查、员工保障、文明服务、停车费收缴、业

务统计上报、车辆停放、消防等日常管理工作制度。应建立

防台防汛、防火防震及公共安全等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

预案和措施。建立、完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，依法保障协

管人员人身财产安全。协管人员人身安全管理事务为投标方

责任，与招标单位无关。 

（四）不得转包规定 

本项目不得分包或转包。 

四、管理方案 

（一）服务内容 

1、道路停车协管单位将配备满足要求的管理团队，完

成以下服务内容：对道路停车场中的停放车辆征收停车费用；

管理与监督协管员履行职责；执行市、区相关部门增加和撤

除道路停车场的决定；按规定向市、区报送统计资料和数据；

保障协管员持证上岗并开展星级协管员的申报工作；完成管

理部门交办的其他有关道路停车场管理的事项等一系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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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内容；制定及落实停车场管理规范，保障车辆停放安全，

出入有序，确保停车场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安全。按规定着装，

佩戴工作牌，对出入车辆按规定和程序指挥放行，按照规定

对入场停车车辆进行收费，每日做好“车辆出入登记表”及“当

日值班记录”。成立督查工作小组，24 小时轮流值班，对协

管员的工作进行检查；检查内容包括现场车辆停放秩序、规

范服务情况、停车收费情况、设施设备完好情况、安全管理

情况等。督查人员应建立巡查工作台账，制定停车场治安、

消防工作计划并予以落实。维持停车场内部秩序，做好“四防”

工作（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、防治安），保证车辆安全，及

时报告、协助公安部门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。 

    2、采用信息化管理模式：配置信息化电子收费设备；

规定使用电子收费设备进行收费，妥善保管和保持相关设备

的清洁，指导停车协管员正确使用电子仪表收费设备；对接

市一网通办统一支付平台，使用电子收费设备进行收费；相

关数据信息的统计分析上报；信息化管理制度和专业管理人

员的配置方案；将道路泊位、车辆信息、协管人员、收费管

理、财务结算和违停告知等功能进行有效集成。通过高位视

频采集欠费车辆的视频证据链，完成欠费追缴并建立可持续

的工作机制。严格执行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及安全生产管理责

任制，制定详细的停车服务工作流程，加强协管人员安全生

产管理，依法保障协管人员人身安全。 

（二）服务标准 

1、制定健全的各类管理制度，包括岗位职责、业务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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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、考核奖惩、票据管理、停车费收缴、安全教育、车辆停

放管理、文明规范用语、应急处理、业务统计和投诉处理。 

2、按规定全额收缴道路停车费并及时上缴金额。 

3、投标人应确保服务质量同比提升，无媒体、政务网

曝光或区相关部门点名批评。 

4、投标人要保持队伍的完整性和固定性，由于客观因

素需调换上岗员工的，投标人应向相关主管部门递交情况说

明并提供新员工信息。 

5、投标人要定期对服务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、技能培

训、安全培训等基础业务能力培训，同时制定完善的奖惩措

施刺激并约束员工，保证现场服务人员持证上岗。 

6、做好各类台账记录工作，做好“车辆出入登记表”及“当

日值班记录”，按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各类统计资料和数

据。 

7、按收费标准执行、落实电子收费管理规定。做好道

路停车场基础信息核对工作，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。 

8、落实安全稳定工作制度，认真落实市区主管部门部

署的各项工作任务。 

（三）服务流程 

道路停车协管单位根据市、区相关部门的决定，配合完

成增加和撤除道路停车场的相关工作，同时完成管理部门交

办的其他有关道路停车场管理的事项等一系列服务内容。对

管辖范围内的道路停车场实施监督和管理措施，配备足够数

量的协管员进行日常管理和收费工作。另配备专门的督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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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24 小时轮流值班，对协管员进行管理和监督，维持道路

停车场的纪律。定期组织协管员的岗前培训、执业技能培训

以及专项技能培训。投标人应保障协管员持证上岗并开展星

级协管员的申报工作，指导协管员正确使用设备进行收费。

对接市级部门，运用多种电子化支付手段（支付宝、微信、

银联云支付等）。定期按规定向市、区报送统计资料和数据。

积极配合市、区相关主管部门完成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及考

核。积极配合智慧道路停车场信息化建设工作。实施上海市

道路停车欠费催缴和信用管理方案，通过高位视频采集欠费

车辆的视频证据链，建立可持续的欠费追缴工作机制。 

（四）其他要求 

1、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，提供对本项目服务定位（服

务内容、范围、区域的分布、现场情况等）分析及对本项目

重点难点分析的优先。 

2、投标人应具有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、组织架构、机

构设置的优先；服务管理模式具有前瞻性的优先。 

3、投标人应承诺本项目各项服务质量指标情况，并提

供自身服务自查自纠能力及相关考核的优先。 

4、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，可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及特点，

对本项目提供切实可行的特色服务、创新工作方式、增值服

务等内容的优先。 

5、本项目服务期间如遇特大突发事件须听从采购人现

场调令。 

6、承担风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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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投标人若中标，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，

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、伤亡，均由投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

关的责任。 

（2）投标人若中标，与其聘用人员发生纠纷，均由投

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。 

（3）投标人若中标，在服务中若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

物业行业规范，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，应由投标人负

责处理并承担相关的责任。 

五、考核机制 

1、考核目的 

为切实加强我区道路停车场规范化管理，着力提升道路

停车场规范管理能级和道路停车协管员规范服务水平，巩固

行业规范达标工作成果，树立行业良好形象。 

2、管理职责 

道路停车协管单位应按照上海市交通委制定的相关道

路停车场管理规定，以及区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的考核要求，

从规范管理、服务质量、智慧建设三个方面落实完成相关工

作。 

3、考核方案 

根据《上海市停车场（库）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主

要从行业考核、收费收入、投诉处置三个方面，对道路停车

管理单位年度工作效能进行综合考核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
附件：1. 静安区道路停车路段清单（北片） 

2. 静安区道路停车管理单位考核方案（试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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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道路停车路段清单（北片） 

序

号 

道路

等级 

道路

编号 
道路范围 停放时间 收费标准 

实际 

泊位 

协管员

岗位数 

1 G1 
JAW-

027 

泽州路（柳营路

-洛川中路）东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2元。15-30

分钟，4元。30-60 分

钟 7元。超过 1 小时后

每 30 分钟 4 元（19:30

至次日 7:00,5 元/次） 

25 2 

2 G1 
JA-0

05 

交通路（共和新

路～徐家宅路）

两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 

 

65 2 

3 G1 
JA-0

10 

新民支路(天目

中路～大统路)

西侧 

7：00-19：00 27 2 

4 G1 
JA-0

25 

恒丰路（光复路

-恒丰路桥北

侧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21 2 

5 G1 
JA-0

33 

梅园路（恒通路

-共和路）两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32 2 

6 G1 
JA-0

19 

安庆路（河南北

路-浙江北路）

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25 2 

7 G1 
JAW-

001 

广延路（广中路

北侧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2元。15-30

分钟，4元。30-60 分

钟 7元。超过 1 小时后

每 30 分钟 4 元（19:30

至次日 7:00,5 元/次） 

 

41 2 

8 G1 
JAW-

003 

宜川路（万荣

路～运城路）北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62 2 

9 G1 
JAW-

012 

场中路（场中

路～铁路）高架

下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32 2 

10 G1 
JAW-

013 

晋城路-（原平

路-断头路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50 2 

11 G1 
JAW-

018 

三泉路（999 弄

人行道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25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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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G1 
JAW-

019 

民晏路（157 号

-185 号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0-15分钟，2元。15-30

分钟，4元。30-60 分

钟 7元。超过 1 小时后

每 30 分钟 4 元（19:30

至次日 7:00,5 元/次） 

 

10 2 

13 G1 
JAW-

022 

和田路（陈家宅

路—俞泾港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20 2 

14 G1 
JAW-

006 

高平路-（阳城

路-晋城路） 
16:00-次日 7：00 30 2 

15 G1 
JA-0

08 

育婴堂路（中兴

路-永兴路）西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4 2 

16 G1 
JA-0

34 

大统路地道东

侧便道（天目西

路-秣陵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27 2 

17 G1 
JAL-

008 

闻喜路（阳曲路

-岭南路）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35 2 

18 G1 
JAL-

006 

永兴路（大统路

-长兴路）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8 2 

19 G1 
JAL-

007 

普善路（中山北

路-芷江西路）

东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17 2 

20 G2 
JA-0

11 

虬江路(共和新

路～徐家宅路)

南侧 

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38 

2 

21 G2 
JA-0

02 

新马路-（新路-

育婴堂路） 

17:00-次日 9:00，周六、

日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7 

22 G2 
JA-0

28 

沪太路-（150

号-普善路） 

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5 

23 G2 
JA-0

07 

交通路（交通路

699 号～京江

路）南侧 

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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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G2 
JA-0

24 

长安路（恒丰北

路-恒通路）北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 

17 

2 25 G2 
JA-0

26 

长安路（汉中

路～普济路）东

侧 

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29 

26 G2 
JA-0

27 

长安路（梅园路

-轨交 1 号线汉

中路出口）两侧 

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33 

27 G2 
JAW-

008 

老沪太路-（运

城路-沪太路） 
8:00-17:00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 
24 

2 28 G2 
JAW-

007 

运城路-（宜川

路-大宁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35 

29 G2 
JAW-

004 

运城路-（广中

西路-灵石路） 
10:00-22:00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 
14 

30 G2 
JA-0

29 

汉中路-（长安

路-光复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 

19 

2 

 

31 G2 
JA-0

43 

汉中路（华盛路

-梅园路）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25 

32 G2 
JA-0

41 

汉中路（长安路

-恒丰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0 

33 G2 
JA-0

42 

大统路（共和新

路-新民支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8 

34 G2 
JA-0

03 

芷江中路-（宝

昌路-通阁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 

11 
2 

35 G2 
JA-0

14 

天通庵路（宝昌

路-通阁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20 

36 G2 
JA-0

13 

永兴路（鸿兴路

-公兴路）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3 

2 

37 G2 
JA-0

04 

会文路-（虬江

路-永兴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8 

38 G2 
JA-0

15 

青云路（止园

路～宝昌路）北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34 

2 

39 G2 
JA-0

17 

青云路（西藏北

路—止园路）南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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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G2 
JA-0

39 

中山北路/宝昌

路 西南角人行

道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3 

41 G2 
JAW-

002 

安业路（汾西路

-保德路）东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40 

2 42 G2 
JAW-

011 

临汾路-（长临

路-断头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37 

43 G2 
JAW-

026 

阳曲路（场中路

—闻喜路）东侧 

17:00-次日 8:00，周六、

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5 

44 G2 
JAW-

005 

洛川东路-（600

号-880 号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48 

2 

45 G2 
JAW-

009 

俞泾港路（西藏

北路—和田路）

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0-15分钟，2元。15-30

分钟，4元。30-60 分

钟 7元。超过 1 小时后

每 30 分钟 4 元（19:30

至次日 7:00,5 元/次） 

14 

46 G2 
JAW-

010 

永和路（原平

路～高平路）南

侧 

17:00-次日 8:00，周六、

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43 

2 

47 G2 
JAW-

025 

永和路（高平路

—沪太支路）南

侧 

17:00-次日 8:00，周六、

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30 

48 G2 
JAW-

021 

平陆路（汶水路

—断头路）西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2 

49 G2 
JAW-

023 

广延路（汶水路

—永和路）东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44 

50 G2 
JA-0

35 

共和路（华康路

-华盛路）两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0-15分钟，3元。15-30

分钟，6元。30-60 分

钟 10元。超过 1 小时

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8 

2 51 G2 
JA-0

30 

华盛路（恒通路

-汉中路）东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6 

52 G2 
JA-0

31 

共和路（梅园路

-华盛路）两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19 

53 G1 
JAW-

024 

粤秀北路（奎照

路-断头路）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28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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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路段停放时间及收费标准如有变化，根据采购人通知的最

新相关规定进行调整。路段清单截至到 2026 年 4 月 31 日，后续路段

数量如有增减，根据上海市交通委发布的红头文件进行调整。 

 

 

54 G1 
JA-0

09 

交通路（虬江路

-交通路）两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7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46 2 

55 G1 
JAL-

009 

宝源路（东宝兴

路—启东路）两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69 2 

56 G1 
JAL-

010 

平利路（怡华苑

路—灵石路）两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7 元，超过 1 小

时后每 30 分钟 4 元

（19:30 至次日

7:00,5 元/次） 

36 2 

57 G1 
JA-0

16 

新疆路（国庆路

—乌镇路）北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7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0 2 

58 G0 
JAL-

011 

育婴堂路（虬江

路-新马路）西

侧 

工作日 8：00-次日 7：00 

周六、日、法定假日全天 

首小时 10 元，超过 1

小时后每 30 分钟 6 元

（17:30 至次日

7:00,8 元/次） 

12 2 

 合计    1582 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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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静安区道路停车管理单位考核方案 

（试行） 

 

为全面提升道路停车服务水平，完善长期收支良性循环机制，

有效激励道路停车管理企业积极性，根据《上海市停车场（库）

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定》中的相关要求，结

合我区道路停车管理实际情况，我委经与财政部门协商，制定本

方案。主要从行业考核、收费收入、投诉处置三个方面，对道路

停车管理企业年度工作效能进行综合考核。试行一年的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年度行业考核 

以每年度上海市停车协会考核结果作为奖惩指标，考核结果

为 AAA 级的，全额拨付基础管理服务费；AA 级及以下等级的，

减扣 10%的基础管理服务费。 

二、停车费用应收尽收率考核 

以单个泊位实际收费三年的平均值（2024 年 1 月—2026 年

12 月）作为考核基数，每个泊位全年实收大于或等于考核基数

的 90%则全额支付服务费；如小于 90%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（如

发生疫情；调整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间及收费标准；停车泊位撤除；

施工占用道路停车场等），则按考核指标核减。 

三、投诉处置 

关于道路停车的有效投诉（经查证确属道路停车场有责的投

诉）的数量，每一起减扣 1%的基础管理服务费。 

四、处罚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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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建设管理委按照本市公共停车行业质量信誉考核相关规

定，对道路停车场进行质量信誉考核。检查内容包含三个方面，

规范经营：规章制度、基础信息、档案管理、投诉处理、安全应

急、培训管理、否决指标；服务质量：规范收费、持证上岗、着

装规范、规范服务、设施设备、社会评价、否决指标；智慧建设：

数据传输、电子票据、应用服务。被考核的道路停车场存在违反

《上海市停车场（库）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

定》相关规定的，考核人员当场下发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要求

存在违规行为的道路停车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。 

考核指

标 

等次 奖惩方案 

1. 年度

考核结果 

AAA 100%拨付中标金额 

AA 级及以下 90%拨付中标金额 

 

北片 

大于或等

于 90% 
保障 100%中标金额 

小于 90% 中标金额扣减比例  
考核基数     当年泊位收入平均数

考核基数
      

2.有效

投诉数量 

0 起 保障 100%中标金额 

1 起 减扣 1%中标金额 

2 起 减扣 2%中标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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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依次类推 ……依次类推 


